
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

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及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

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

董事，现就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及关联交易的事项发表如下独

立意见： 

1、公司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

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及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

施细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非公开发行 A 股

股票的条件。 

2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切实可行，募集资金的使用有助于

改善公司资本结构和财务状况，增强抗风险能力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

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，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。 

3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

容与格式准则第 25 号——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

报告书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制作了《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

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》。 

4、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拟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

发行的 A 股股票并与公司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《股份认购合同》，因

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关联交易。此项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

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关联董事赵新军、彭建新、李建伦、王



鲁岩回避了对相关议案的表决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

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5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方式公平公允，交易程序安排符合

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，公开透明。 

6、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，公司股本将有较大幅度增长，因此

短期内公司净利润可能无法与股本同步增长，从而导致公司的每股收

益率受到一定影响。但从中长期看，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

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偿还借款，将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、提升公司财

务稳健性、降低公司财务费用，进而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净利润水

平。同时，公司制订了填补未来回报的相应措施以应对本次发行摊薄

即期股东收益，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7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施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支持和

信心，有利于公司发展，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 

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：边新俊、高云飞、李薇     

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

 




